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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项目简介
本项目主要内容是中海油山东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13座场站开展职业危害因素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。
2. 功能描述
通过职业危害因素检测识别、评价和控制加气站可能对劳动者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有害因素，根本目的是预防职业病，保护劳动者健康。
3. 工作标准
本次工作执行的所有的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规范均以最新颁布版本为准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：
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卫生健康委令〔2021〕第5号）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〔2018〕第24号
如有新版本，则以新版本为准
4. 工作范围
1) 我方与承包商的工作界面划分
承包商工作界面：由承包商组织相关人员到场站开展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事宜，并就检测结果出具检测报告。
2)我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清单
[bookmark: _GoBack]场站规划、设计文件、人员证件、场站经营组织、施工过程文件、部分运行记录等检测所需文件资料。
3)承包商最终交付的成果清单
场站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报告。
5. 工作量清单
	场站
	项目名称
	单位
	三年暂估数量

	夏津站
	职业危害因素检测
	次
	1

	回河站
	职业危害因素检测
	次
	1

	禹城站
	职业危害因素检测
	次
	1

	高唐站
	职业危害因素检测
	次
	1

	博兴站
	职业危害因素检测
	次
	1

	青州站
	职业危害因素检测
	次
	1

	虎头崖站
	职业危害因素检测
	次
	1

	海港路站
	职业危害因素检测
	次
	1

	环海中路站
	职业危害因素检测
	次
	1

	黄河大桥站
	职业危害因素检测
	次
	1

	悦庄站
	职业危害因素检测
	次
	1

	文登站
	职业危害因素检测
	次
	1

	汶上西外环站
	职业危害因素检测
	次
	1


6. 服务期及里程碑计划
本项目服务期限为1+1+1年，与供应商采用1+1+1模式签署合同，有效期不超过36个月，每个合同年结束进行履约评价，履约评价合格的继续执行下一年度合同。
里程碑计划：
2026年5月，供应商签订合同，
2026年7月-11月，供应商按需提供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服务。
服务完成验收合格后，根据合同付款期限及时开票付款。
2027年1月-11月，供应商按需提供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服务。
服务完成验收合格后，根据合同付款期限及时开票付款。
2028年1月-11月，供应商按需提供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服务。
服务完成验收合格后，根据合同付款期限及时开票付款。
7. 交付形式
到站检测。
8. 验收方式
完成职业危害因素检测并提交具有有效检测结果、所有检测专家人员签字的检测报告。
9. 支付里程碑点建议
	序号
	款项名称
	里程碑条件
	付款百分比

	1
	职业危害因素检测
	验收合格
	支付服务费100%



